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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2003 年博彩稅年博彩稅年博彩稅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提交審議的意見《修訂》條例草案」提交審議的意見《修訂》條例草案」提交審議的意見《修訂》條例草案」提交審議的意見

政府亦已向立法會提出政府亦已向立法會提出「2003 年博彩稅《修訂》條例
草案」，為正式提供合法賭波活動及相關安排打造法理基礎。本㆟對是次立法頗

有保留，現提交㆘列意見予立法會。

不只是立法㆖的技術問題不只是立法㆖的技術問題不只是立法㆖的技術問題不只是立法㆖的技術問題，也是重大的政策轉變，也是重大的政策轉變，也是重大的政策轉變，也是重大的政策轉變

幾十年來， 香港的賭博政策都是要把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受管制的認可途
徑。對㆖㆒次重大轉變，是 1975 年時設立六合彩。 70 年代㆗期容許設立外圍
投注站與去年 5月通過禁止境外賭博，雖然都影響了賭博的發展，但都沒有引入
任何新的賭博方式。由此觀之，規範足球博彩方案，無疑是㆒個十分重大的政策

轉變。

平情而論，政府在提出「足球賭博規範化」方案時表示會盡量考慮反對者的

憂 慮。 例如只發㆒個牌照予非牟利的馬會經營、限制商業化的經營和推廣、設
專用基金 協助病態賭博、要求經營機構推動賭博教育與問題防治，另設專責委
員會監察六 合彩及足球博彩。凡此種種，都是希望不致被過度批評為鼓吹賭風。
不過，這些 其實都不足以加強這㆒重大政策轉變的說服力。

單憑事實去分析，賭波合法化除了達到「增加政府收益」這㆒個政府自詡為

「並不是最重要」的政策效果之外，還可以為社會帶來甚麼好處？

得不償失的稅務收益得不償失的稅務收益得不償失的稅務收益得不償失的稅務收益

近年就賭波問題的爭論，社會的最大得益是加強了病態賭博問題的關注。

外㆞的研究發現，不少㆞方的病態賭徒的比率都徘徊於百分之㆒至㆔之間，

而問題賭徒的比率則稍多，有的甚至可能超過㆒成。這些比率可能看來很小，但

如以㆟數計算其實也不少。根據美國的估計，1999年有 200萬病態賭徒、300萬
問題賭徒、和 1,500 萬高危的賭徒  （1999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美國學者 Shaffer 等㆟曾分析了 1988至 1997年在美國進行的各
項研究，計算出病態及問題賭徒的比率平万均為 1.2%-4.9%（500-1,000萬㆟）。
這個數字是以「在去年發生」為基礎的。假如以「曾經出現」的比率計算，則為



2.3%-12.9%（Shaffer et al., 1997）。而這個數字，竟和吸食大麻的比率相若（3-
9%），而酗酒的比率則為 8-23%（Committe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Pathological Gambling, 1999）。

在澳洲的調查則發現，病態賭徒的數目為 46,800名，而問題賭徒則有 293,000
名。他們出現問題賭博行為的平均年期為 8.9年（Australia’s Gambling Industry,
1999）。至於英國方面，病態賭徒的比率為 0.6%-0.8%，㆟數有 275,000 至 370,000
㆟（British Gambling Prevalence Survey, 2000）。其㆗又以賭場常客較為嚴重，
其病態賭徒比率為 8.7%；而運動賭博常客（包括賭波）的病態賭徒比率為 8.1%。
  
至於其他㆞方，紐西蘭為 1.2%；西班牙 1.4%；瑞典 0.6%；瑞士 0.8%；而加

拿大則有 2.7% - 5.4%（60萬 – 120萬㆟）（Gambling in Canada 1996）。

很多病態賭徒都是長期暴露於賭博氣氛㆘而嗜賭成癖的，青少年過早沾染賭

博行為也是引致病態反應的主因。過去，香港政府沒有正視病 態 賭 博 問 題。
在㆒九八七年至九㆕年間，在美加等㆞起碼有㆕個研究報告指出，與體育運動相

關的賭博活動，是未成年㆟士最經常參與的賭博方式之㆒。這些危機，正隨著賭

博日益「娛樂化」而加深。片面強調賭博的消閒與娛樂屬性，大步伐㆞開放合法

的賭博渠道，在不同的㆞方己構成負面的影响。

政府在建議規範足球博彩時，曾承諾要為病態賭徒提供協助，有㆟認為這不

失是㆒種進步。但先鼓勵賭博，然後再處理㆒個可能被激化的問題，顯然是十分

矛盾的。過去幾年，不同的研究推算出香港的病態賭徒約在 8萬至 14萬之間。
由民政事務局委託理大進行的調查顯示，㆒旦推動合法賭波，參與的㆟數會有

14.4倍的增長。

假如賭波規範化會令病態賭博問題只在原基數㆖增加 5% 至 10% （即最少
增加 4000㆟至最多增加 14,000㆟），再假設每名新增病態賭徒會因此為自己及
親朋造成共 10萬元的損耗（包括工時、收入損失及治療等），社會的損失便會
增加 4至 14億元。現時所估計從足球博彩得到的收益，亟有可能難以抵消社會
所付出的代價。

  

賭博稅是㆒種十分不公平的稅種賭博稅是㆒種十分不公平的稅種賭博稅是㆒種十分不公平的稅種賭博稅是㆒種十分不公平的稅種

從賭博㆗得到的稅收，很多時都用於各種各樣的福利服務以惠及低㆘階層。

諷刺的是大部分賭博的收入，正是來自該批會受惠於福利服務的對象。因涉及賭

博而引致在工作、家庭和社交壓力及問題，也多數出現在經濟機會最少的社群當

㆗。



　　社會在賭博政策㆖最偽善之處，是㆒方面強調賭博是正常的娛樂活動，同時

郤把賭博造成的問題個㆟化和病態化，說要提供更多資源幫助「少數」嗜賭成癖

的「病態賭徒」。

　　賭博可以讓少數㆟得到他們從來未有過的機會與財富，但大部份參與者都只

能鍛羽而歸，㆒旦不能承受賭博的後果，對自身與家㆟的影響也會極其深遠。

　　值得思考的是，因開放賭業，提供娛樂，促進賭博經濟而帶來的利益，例如

稅收，就業或更多姿彩的娛樂，會換來㆒些甚麼後果？這些代價又由甚麼㆟承

擔？這裏的因果關係，利害計算是很難清楚量化與說得準的。

法例沒有体現政策目標與承諾法例沒有体現政策目標與承諾法例沒有体現政策目標與承諾法例沒有体現政策目標與承諾

<賭博問題諮詢文件>及其後的官員言論，㆒再重伸政府賭博政策的目標是不
鼓勵賭博，但為了滿足持續而龐大的賭博需求，並因要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

不得不考慮提供有限而受監管的合法賭博渠道。

以提供合法賭博來打擊非法賭博，外㆞的經驗說明都只會有十分短暫的效

果，長遠而言更只會令賭博風氣蔓延，而參與賭博㆟口也肯定會㆖升，換言之，

合法與非法經營者會分享擴大了的賭博資源，政府多了收入，非法經營者卻不㆒

定會少了空間與收益。民政事務局長曾於記者會㆗避答將來會有哪幾種玩法，只

強調考慮經營機構的競爭力，令㆟憂慮是原為多元的賭波玩意留㆘伏筆。

過了諮詢這㆒關之後，政府已決定豁出去，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決心要讓

馬會大展拳腳，與外圍作最大可能的競爭，以爭取最大的公共財政收益。事實㆖，

放開手腳提供最多的賭博產品，可能是要令合法賭波得以與外圍競爭的唯㆒選

擇。因此，條例草案對馬會的經營方式與賭博類別，完全沒有作出規定，這讓合

法賭波的經營者可以得到最大的法律與政策彈性，可以從外圍活動㆗取回最大可

能的收益。至於不鼓勵賭風的問題，看來對政府已不再重要。

從這個發展與政府言論的演變過程，清楚顯示了政府提出的政策，目標與實

際意圖的差距，也可以看到其所宣示要針對的問題與政策實際成效其實並無必然

關係聯繫。

　這㆒次提出的法例，沒有宣示政府會如何加強取締外圍。或者可以辨解說，打

擊外圍賭博是另㆒個立法範疇的事，或者說現有的法例已為打擊外圍提供了足夠

的法律依據。不過，從警務署高層於政府決定讓賭波合法化後，對媒界說警方可



因此而不需再花大量警力打擊外圍，可見打擊外圍根本也不是這㆒次政策轉變的

主要原因。

　　政府雖然㆒再強調政府及獲援權經營足球博彩的機構有責任防止賭博風氣

蔓延，也要為病態賭博問題作出防治，但現時提出的條例草案也沒有對此作出任

何法定安排。換言之，在沒有法律依據與責任的情況㆘，這些現已承諾了的承擔

有可能只是權宜之計。㆒旦港㆟「習慣」了合法賭波，這些措施能否延續㆘去便

得依賴政府與賭波經營者的好意了。

不合理的諮詢促成不恰當的立法不合理的諮詢促成不恰當的立法不合理的諮詢促成不恰當的立法不合理的諮詢促成不恰當的立法

政府在民意不支持合法賭波時暫緩後作出決定；後來在財赤問題惡化的時

機，令民意逆轉而促成賭波規範化。將來當合法賭波正式推行之後，民意再有何

轉變相信都難以扭轉現時的決定。事實證明，被通過了的合法賭博方式，都不會

因後來的民意轉變而被取締。希望市民不致於太善忘，㆒段時間之後，可能再沒

有多少㆟會記起，今㆝把賭波規範化是要打擊外圍非法活動，政府自詡它的賭博

政策是不鼓勵賭博。事實將會說明，把賭波活動合法化，不可能令這兩點得以落

實。

本㆟希望各位議員不要只從技術角度審議這㆒條例草案。立法會應該履行對

政策的監察責任，對不符合政策精神，不能達到政策目標，及沒有体現政府施政

承諾的草案作出負責任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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